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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法函〔2021〕14 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化

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有关问题

自查自纠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《总体方案》），对破除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

唯论文、唯帽子”等顽瘴痼疾作出全面部署，习近平总书记对抓

好《总体方案》落实落地提出明确要求。但在实际工作中，仍有

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有关政策认识理解不到位、贯彻落实不得力。

有的地方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，有的学校公开发

布、张贴中高考“喜报”，宣传高分考生和升学率；有的地方在

公务员招录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公告中，仍将毕业院校、

国（境）外学习经历、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；有的学校将论

文数、项目数、课题经费等量化指标与教师绩效工作分配、奖励

挂钩，科研考核评价指标单一化、标准定量化、结果功利化问题

仍然存在；有的学校把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称号作为承担科研项

目、职称评聘、评奖评优、学位点申报的限制性条件，与物质利

益简单挂钩。以上各种规定和做法，严重违背中央文件精神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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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各校要对标对表《总体方案》“十不得一严禁”负面清单，对

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清理，凡是与中央文件精神不一致的各种

做法规定，要坚决改正，坚决做到令行禁止。

一、全面落实教育评价改革任务。各地各校要深刻认识《总

体方案》出台的重大历史性意义，加强对教育评价改革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政策制度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坚决破除“五唯”顽瘴痼疾，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深刻查摆纠正问题。各地各校要对标对表、举一反三，

认真查找是否存在上述问题、是否存在违背中央精神的问题、是

否存在触碰负面清单红线的问题，做到自查自纠、立行立改、立

知立改，坚决纠正违背教育评价改革精神的错误做法，坚决杜绝

出现违背教育评价改革要求的问题，确保我省教育评价改革不跑

偏、不走样、不变形，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。

三、巩固清理规范成果。今年 3 月，省教育厅下发了《关于

开展教育评价改革涉及政策性文件等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

法函〔2021〕2 号），要求各地、各高校对涉及教育评价的政策

性文件进行拉网式、全覆盖清理。至 6 月底，清理规范工作全面

完成，全省共清理文件 18 余万件，其中，已废止或拟废止文件

达 600 余件，已修改或拟修改文件达 1200 余件。各地、各高校

要以此次自查自纠为契机，进一步巩固清理规范成果，建立健全

长效机制，切实抓好文件的废止、修订工作，对新出台的文件要

做好审查工作，防止出现新的违反教育评价改革精神的文件。

请各地、各高校将相关落实情况、经验做法及自查自纠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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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理总结形成书面报告，并于 12 月 20 日前报省教育厅政法处。

联系人：钱良，电话：025-83335163，邮箱：37877960@qq.com。

附件：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负面清单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
    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
—4—

附件

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

负 面 清 单
（共 27 条）

一、严格禁止类

1.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

政府、教育部门、学校和教师。

2.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、经费分配、评优评先等挂

钩。

3.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。

4.严禁公布、宣传、炒作中高考“状元”和升学率。

5.规范高校教师聘用和职称评聘条件设置，不得将国（境）

外学习经历作为限制性条件。

6.突出质量导向，重点评价学术贡献、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

才培养情况，不得将论文数、项目数、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

与绩效工资分配、奖励挂钩。

7.不得把人才称号作为承担科研项目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、

学位点申报的限制性条件。

8.有关申报书不得设置填写人才称号栏目。

9.依据实际贡献合理确定人才薪酬，不得将人才称号与物质

利益简单挂钩。

10.各级各类学校不得通过设置奖金等方式违规争抢生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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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、国（境）外

学习经历、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。

二、克服纠正类

1.坚决克服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唯帽子的顽

瘴痼疾。

2.坚决克服短视行为、功利化倾向。

3.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。

4.坚决克服重智育轻德育、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。

5.克服小学化倾向。

6.纠正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。

7.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、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。

8.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。

9.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，增强试题开放性。

10.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“唯名校”、“唯

学历”的用人导向，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、以岗位需求为目

标的人才使用机制。

11.改变人才“高消费”状况，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

面。

三、控制限制类

1.淡化论文收录数、引用率、奖项数等数量指标。

2.教师成果严格按署名单位认定、不随人走。

3.减少死记硬背和“机械刷题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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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严格控制教育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，减少多头评价、重复

评价，切实减轻基层和学校负担。

5.严格控制以考试方式抽检评测学校和学生。


